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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從業人員、管理衛生人員標示
及紀錄

(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第五條 附表二之一、六、七）

計畫名稱：111年度「強化食品業者良好衛
生規範知能計畫」

承辦單位：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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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(GHP)〉

本影片將說明：

1.食品從業人員應符合之規定

2.管理衛生人員指派、標示及
紀錄

3.衛生管理人員與管理衛生人
員之區別

第一章總則

第五條 食品業者之食品從業人員、設備器具、清潔消毒、廢棄物處理、
油炸用食用油及管理衛生人員，應符合附表二良好衛生管理基
準之規定。

針對以下六項訂定所應符合之規定

一. 食品從業人員

二. 設備及器具清洗衛生

三. 清潔及消毒等化學物質及用具管理

四. 廢棄物處理

五. 油炸用食用油

六. 管理衛生人員

七. 標明管理衛生人員之姓名

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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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從業人員之定義

指食品業者所聘僱，擔任從事與食品接觸之職務或工作，
且有影響產品之衛生安全者，例如：從事食品製造、加
工、調理、銷售等與食品接觸之工作人員。

（104年07月31日FDA食字第1040030651號函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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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〉第一章總則第五條
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
一、食品從業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（一）新進食品從業人員應先經醫療機構健康檢查合格後，始得聘僱；雇主
每年應主動辦理健康檢查至少一次。

（二）新進食品從業人員應接受適當之教育訓練，使其執行能力符合生產、
衛生及品質管理之要求；在職從業人員，應定期接受食品安全、衛生
及品質管理之教育訓練，並作成紀錄。

（三）食品從業人員經醫師診斷罹患或感染Ａ型肝炎、手部皮膚病、出疹、
膿瘡、外傷、結核病、傷寒或其他可能造成食品污染之疾病，其罹患
或感染期間，應主動告知現場負責人，不得從事與食品接觸之工作。

（四）食品從業人員於食品作業場所內工作時，應穿戴整潔之工作衣帽(鞋)，
以防頭髮、頭屑及夾雜物落入食品中，必要時應戴口罩。工作中與食
品直接接觸之從業人員，不得蓄留指甲、塗抹指甲油及佩戴飾物等，
並不得使塗抹於肌膚上之化粧品及藥品等污染食品或食品接觸面。

（五）食品從業人員手部應經常保持清潔，並應於進入食品作業場所前、如
廁後或手部受污染時，依正確步驟洗手或(及)消毒。工作中吐痰、擤
鼻涕或有其他可能污染手部之行為後，應立即洗淨後再工作。

附表二總計七點，第一、六及七點為有關食品從業人員之規定，
第一點又包含第（一）至（十）款，後續將逐一解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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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〉第一章總則第五條

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（續前頁）

一、食品從業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：（續前頁）

（六）食品從業人員工作時，不得有吸菸、嚼檳榔、嚼口香糖、飲食或其他
可能污染食品之行為。

（七）食品從業人員以雙手直接調理不經加熱即可食用之食品時，應穿戴消
毒清潔之不透水手套，或將手部澈底洗淨及消毒。

（八）食品從業人員個人衣物應放置於更衣場所，不得帶入食品作業場所。

（九）非食品從業人員之出入，應適當管制；進入食品作業場所時，應符合
前八款之衛生要求。

（十）食品從業人員於從業期間，應接受衛生主管機關或其認可或委託之相
關機關(構)、學校法人所辦理之衛生講習或訓練。

六、食品業者應指派管理衛生人員，就建築與設施及衛生管理情形，按日填報衛
生管理紀錄，其內容包括本準則之所定衛生工作。

七、食品工廠之管理衛生人員，宜於工作場所明顯處，標明該人員之姓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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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職人員

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
一、食品從業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（一）新進食品從業人員應先經醫療機構健康檢查合格後，始得聘僱；
雇主每年應主動辦理健康檢查至少一次。

新進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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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進人員 適當訓練 能力符合 定期訓練

基礎作業
須知

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
一、 食品從業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（二）新進食品從業人員應接受適當之教育訓練，使其執行能力符合生產、
衛生及品質管理之要求；在職從業人員，應定期接受食品安全、衛生
及品質管理之教育訓練，並作成紀錄。

食品工廠常見
缺失

在職人員未定期
受訓及作成紀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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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訓練紀錄內容

建議①：
每年初於教育訓練計畫表規劃當年度預定
之日期、課程名稱、時數及受訓人員；

建議②：
並於教育訓練紀錄表記錄每次訓練之日期、
講習內容、簽到及佐證照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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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從業人員體檢項目
應包含：
 Ａ型肝炎
 結核病
 傷寒
 手部皮膚病
 出疹、膿瘡、外傷
 或其他可能造成食品

污染之疾病

經醫師診斷罹患或感染上述疾病
期間，需主動告知現場負責人，
且不得從事與食品接觸之工作。

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
一、食品從業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（三）食品從業人員經醫師診斷罹患或感染Ａ型肝炎、手部皮膚病、出疹、
膿瘡、外傷、結核病、傷寒或其他可能造成食品污染之疾病，其罹患
或感染期間，應主動告知現場負責人，不得從事與食品接觸之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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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型
肝炎

傷寒

胸部X
光檢查

手部皮
膚檢查

Anti-HAV IgM

陰性 陽性

未發病 感染中

可任用 不任用

異常標記

肺結核

不任用

皮膚異狀

傳染性皮膚病

不任用

Widal Test

陰性 陽性

可任用 不任用

Anti-HAV IgG

陰性 陽性

無抗體 具抗體

可打
疫苗

可任用

 A型肝炎抗體IgM檢驗呈陽性，表示正在感
染A型肝炎中，並可能具有傳染力，不任用

抗體IgG檢驗呈陽性，則表示可能曾感染或
者注射過A型肝炎疫苗，體內有抗體，可任
用，且爾後可免再檢驗該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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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Q：患有B型肝炎可否從
事食品製造？

A：B型肝炎係經由皮膚、黏膜的傷口，
接觸到帶原者的血液、唾液或其他分
泌液所致，因其傳染性較低，故帶原
者仍可從事食品、餐飲等業務，惟仍
應注意衛生操作。

B型肝炎
病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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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罩未覆蓋口鼻

佩戴手錶

未穿戴工作衣帽 頭髮未包覆完整

作業員穿戴工作衣及工作帽

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
一、 食品從業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（四）食品從業人員於食品作業場所內工作時，應穿戴整潔之工作衣帽(鞋)，以
防頭髮、頭屑及夾雜物落入食品中，必要時應戴口罩。工作中與食品直接
接觸之從業人員，不得蓄留指甲、塗抹指甲油及佩戴飾物等，並不得使塗
抹於肌膚上之化粧品及藥品等污染食品或食品接觸面。

塗抹指甲油、未穿工作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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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從業人員正確穿戴圖示

不捲褲管

工作服以淺色為主

必要時要求

口罩
例如：清潔區、
內包裝區、配膳
台等作業時

手套
例如：調理不經
加熱即可食用之
食品時

若有更好

黏塵滾筒
（工廠無設置浴
塵室時）

無塵腳踏黏墊

必須之要求

整
潔
之

工作衣

工作帽

工作鞋

止滑效果的工作鞋

從業人員不可配戴：
手錶、手環、戒指等
飾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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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Q：食品從業人員一定需
要配戴髮帽、口罩及更
換工作鞋嗎？

A：依本準則附表二第1點第4款
規定，食品從業人員工作時應穿
戴整潔之工作衣帽(鞋)，必要時
應戴口罩。

「必要時」應戴口罩之情況：

1. 清潔區、包裝區及配膳台之
從業人員

2. 從業人員在罹患上呼吸道疾
病之傳染或帶菌期間

3.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認為
有需要配戴之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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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
一、食品從業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（五）食品從業人員手部應經常保持清潔，並應於進入食品作業場所前、如
廁後或手部受污染時，依正確步驟洗手或(及)消毒。
工作中吐痰、擤鼻涕或有其他可能污染手部之行為後，應立即洗淨後
再工作。

 進入作業場所工作前

 如廁後

 手部受污染時

應依正確步驟洗手，必要時應消毒

工作中吐痰

擤鼻涕

其他可能污染手部行為

應立即洗淨後再工作

[建議] 其他清洗手部之時機，必要時應消毒：

①用手撿拾掉落地上的東西後

②接觸金錢或離開工作崗位後

③更換工作

④用手直接接觸食品前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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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部清洗 vs. 消毒

手部清洗
 應使用手部清潔劑（例如：洗手乳）

 也不可用手部消毒劑（例如：75％酒精、

1％四級銨）取代洗手

 手部消毒劑非必要之步驟

 可依需求於洗手後使用手部消毒劑，進行更澈

底之手部殺菌

手部消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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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
一、食品從業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（六）食品從業人員工作時，不得有吸菸、嚼檳榔、嚼口香糖、飲食或其他
可能污染食品之行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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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部有傷口時，可作適當包紮，再戴上衛生
手套後開始作業，衛生手套要定時更換或消
毒，並注意避免包紮用品混入污染食品，成
為異物來源。

[建議 ] 戴手套前，
雙手仍需清洗乾淨。

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
一、食品從業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（七）食品從業人員以雙手直接調理不經加熱即可食用之食品時，應穿戴消
毒清潔之不透水手套，或將手部澈底洗淨及消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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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衣物置於更衣場所之個人
置物櫃

人員衣物置於物料倉庫

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
一、食品從業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（八）食品從業人員個人衣物應放置於更衣場所，不得帶入食品作業場所。

人員衣物置於更衣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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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會客室接待訪客

要求訪客穿戴工作衣/帽/鞋

[建議]
 作業中若有訪客，應於
會客室接待訪客，不宜
讓訪客進入作業現場。

 非現場作業人員，例如：
維修員、稽查員、公司
主管，若有進入食品作
業場所之必要時，應符
合現場作業人員之衛生
要求。

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
一、食品從業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（九）非食品從業人員之出入，應適當管制；進入食品作業場所時，應符合
前八款之衛生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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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
一、食品從業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（十）食品從業人員於從業期間，應接受衛生主管機關或其認可或委託之相
關機關(構)、學校法人所辦理之衛生講習或訓練。

• 一般食品人員由企業內部定期自辦訓練
並留存紀錄符合附表二第 1 點第 2 款

精進

專業

新知

掌握

業界

脈動

避免

流於

形式

機構

素質

專業

食品人員從業期間應接受機關或認可
機構所辦之衛生講習或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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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主管機關認可或委託之訓練機關(構)及課程查詢

可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【食品衛生安全課程資訊管理系統】，輸入網址
（https://foodedu.fda.gov.tw/tblu/main/ap/index.jsp）或掃描以下QRcode進入查詢，

目前主管機關共計認可 127 間衛生講習及 28 間HACCP訓練辦理單位。

https://foodedu.fda.gov.tw/tblu/main/ap/index.js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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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接受認可機(關)構辦理衛生講習或HACCP訓練之人員

一般食品
從業人員

(含管理衛生
人員)

食品工廠
衛生管理
人員

專門職業
人員或管制
小組成員

自主管理 必須參加 必須參加
企業內部定期自辦內

訓並記錄

從業期間應接受認可
機構所辦之衛生講習
或訓練

應實施HACCP之業
者或採高職學歷資格
者應曾接受HACCP
訓練 60 小時以上

從業期間應接受每年
8 小時衛生講習

 HACCP訓練 30 小時
以上

 從業期間專門職業人
員應接受每年 8 小時、
管制小組成員每 3 年
累計 12 小時HACCP
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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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日衛生管理紀錄

所有食品業者都應設管理衛生人員
每日檢查衛生並簽名

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
六、食品業者應指派管理衛生人員，就建築與設施及衛生管理情形，按日填報衛
生管理紀錄，其內容包括本準則之所定衛生工作。

食品工廠常見
缺失!!

未指派管理衛生
人員或未按日填
報衛生管理紀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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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大明

宜於工作場所標明管理衛生
人員之姓名確保衛生管理

落實執行

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
七、食品工廠之管理衛生人員，宜於工作場所明顯處，標明該人員之姓名。

工作場所標明管理衛生人員之姓名

高○飛

環境清潔
人員衛生
食材安全
原料保存
製程管理
食品標示
垃圾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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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衛生人員 vs. 衛生管理人員之區別

管理衛生人員 衛生管理人員

法源依據
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

附表二第 6 點
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

第 11 條第 1 項

規模 所有食品業者 食品製造工廠

業別 所有食品業別

乳品、罐頭食品、冷凍食品、即食
餐食、特殊營養食品、食品添加物、
水產食品、肉類加工食品、健康食
品及其他食品製造業

資格及訓練
資格不限
從業期間應接受認可機關(構)所

辦理之衛生講習或訓練

學歷及相關科系畢業
須符合HACCP訓練時數並應接

受每年 8 小時衛生講習

法定職責
 於作業場標明姓名
 GHP衛生相關工作
 按日填報衛生管理紀錄

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(GHP) 之執
行與監督

 HACCP之擬訂、執行與監督
 食品衛生管理及員工教育訓練



27

藥求安全 食在安心

食安資訊專線：1919
食藥署諮詢服務專線：(02)2787-8200
財團法人畜產會：(02)2301-5569#2128

後續還有精彩內容，請繼續觀看~~


